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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上訴委員會

行政上訴案件2004年第26號

有關

羅偉傑先生 上訴人

與

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答辯人

之間

在行政上訴委員會席前的上訴個案

聆訊日期：2005年1月18日

裁決理由頒布日期：2005年1月25日

裁決

上訴人羅偉傑爲警員，駐守西營盤警署（警署）。

2
. 2004年6月14日，上訴人因涉及紀律處分程序，須出席警

署安排之內部聆訊。當日早上，上訴人感到不適，隨即到瑪麗醫院求

診。醫生診斷上訴人患頭暈，建議給予他病假一天，但醫生卻在證明

書寫上：“適合出席紀律聆訊”。雖然如此，警署仍然將玲訊日期延

後至7月2日。

3
. 上訴人聲稱，他在瑪麗醫院求診其間，警署未經他同意，以

傳真方式，將他要出席紀律玲訊的資料轉交主診醫生，違反個人資料

(私隱）條例的規定。



4
. 2004年6月15日，上訴人向個人私隱專員公署，遞交投訴

書，指警署未經他同意，將他的個人資料（即他出席聆訊事宜）發放

到瑪麗醫院，影響主診醫生作出誤導性的建議。

5
. 2004年7月1曰上午，上訴人到安健醫務中心求診，根據

醫生證明書，醫生診斷他患氣管感染和急性扁桃腺炎，建議給予他病

假兩天，即7月2日及3日。

6
. 2004年7月2日，警署去信該醫務中心，稱上訴人原應出

席紀律玲訊，但從5月10日開始，不斷放病假，故此，警署相信他

藉病假逃避有關聆訊，警署要求主診醫生就上訴人是否適合出席玲訊

事宜，提供專業意見。主診醫生在回條表示上訴人在精神和體力兩方

面都適合出席聆訊。

7
. 2004年7月5日，上訴人又向翁偉賢醫生求診‘根據病假證

明書，翁醫生診斷他患腸胃炎，建議給予他病假兩天，即7月5曰及

6曰o

S
- 同日，警署去信翁醫生，要求翁醫生就上訴人是否適合出席

聆訊的問題，提供專業意見。翁醫生在回條向警署表示，上訴人的精

神及體力狀況，都適合出席聆訊。

9
. 同日，上訴人致電個人私隱專員公署，投訴警署未經他同意，

將他的個人資料（即他出席聆訊事宜）轉交他的私人醫生。

10. 2004年7月30日，個人私隱專員（專員）就上訴人的投訴，

通知上訴人，他在考慮過個案的所有情況後，決定不擬對該個案作進

一步調查，理由是警署的做法，即是向有關醫生透露上訴人須要出

席玲訊，與當初收集該資料的目的有直接關係。專員向上訴人解釋他

的理據如下：

“

就你的個案而言，從你提供的資料（特別是該等信件的副本）

顯示，你是投訴警署向有關醫生發出該等信件，因而透露你出

席紀律玲訊的事宜，就此，本人認爲警署當初收集你出席紀律

聆訊這項個人資料的目的，是爲了處理你的受僱事宜，後來，

警署因對你進行紀律處分程序而安排你出席紀律玲訊，從而決

定是否終止與你的僱傭關係或採取其他紀律處分，同樣是爲了

處理你的受僱事宜。在上述事件中，本人認爲警署向有關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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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你的身體爿犬況時透露你須要出席紀律聆訊，其使用該些資

料的目的都是爲了能繼續進行紀律處分程序，從而處理你的受

僱事宜，因而與其當初收集你的個人資料的目的直接有關，因

此，警署在上述事件中的做法沒有涉及違反原則第3條的規
定。再者，讓醫生知道你須要出席的紀律玲訊，才可更準確

地判斷你當時的精神和健康狀況是否適合如期出席，所以警署

的做法並非不合理。”

11. 2004年8月6日，上訴人向本委員會提出上訴。他在上訴

通知書指出，他求診時，醫生尙未知道他要出席聆訊。警署在他回家

休息後，才派員到醫生處查詢他是否適合出席胎訊。他認爲專員對事

件經過，完全沒有瞭解清楚，因此，專員不調查他的投訴，是不正確

的決定。他稱？月5日他沒有出席聆訊，因爲當日是他的病假，但到

了下午，他感覺身體狀況轉好，便立刻回到警署應訊，警署指他藉病

假逃避聆訊，並不正確。

12. 專員在向本委員會提交的[與決定有關的答辯書]第(II) 2段

解釋他作出決定的理由：

“

答辯人在作出不擬調查的決定時，特別考慮到警署披露有關

資料的時間性⋯和原因，其披露目的明顯是確定上訴人的身體

狀況，能否如期出席紀律聆訊，或作出相應安排，以免延誤處

理他的聘用事宜；因此有關的披露目的與原先收集其個人資料

的目的一致或直接有關，即同爲處理他的聘用事宜，並無足夠

表面證據證實警署的行爲有違反保障資料第3原則規定。此

外，由於聆訊的程序及進行多涉及獨立証據的提交或証人的傳

召，因此即使有關紀律聆訊資料屬機密資料，爲此目的而向第

三者作出披露，亦與紀律玲訊的進行直接有關，因此鑒於上述

原因，答辯人認爲有關披露並無違反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規

定。

”

13. 專員更在第5段指出，即使警署在披露上訴人的紀律聆訊

資料的行爲上，有違反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規定，警署的行爲亦屬條

例第58 (1) (d)條底下的豁免使用目的，即爲防止，排除或糾正嚴

重的不當行爲或不誠實的行爲。



14. 本委員會經過詳細考慮本案的事實，有關的情況，以及

上訴答辯雙方的陳述和理據後，有以下的結論：

(1)雖然上訴人每次到診所求診均獲病假及醫生證明書，但他每

次求診的日期和時間，都恰巧在他須要出席紀律聆訊當天或

前一天，因此，警署對他是否確實因病不能出席聆訊，或是

有意逃避聆訊，產生懷疑，這不能說不合理。在此情況下，

爲要澄清這點，警署向有關醫生求證，也屬合理。

(2)警署安排上訴人出席紀律聆訊，目的是就上訴人是否要受紀

律處分，（這包括終止上訴人的僱傭合約等事宜），作出聆訊

及判斷。爲確定上訴人的身體及精神狀況，均適合出席紀律

聆訊，警署有需要將上訴人出席紀律玲訊的資料，給予有關

醫生考慮及提供專業意見。而醫生在診斷上訴人時，是否已

知道上訴人要出席聆訊，關係并不大，因爲醫生在診斷後，

根據診斷結果，上訴人的病歷及有關情況，對上訴人的身體

及精神狀況作出評估，向警署提供專業意見。本委員會認爲

警署將上訴人須出席聆訊的資料，透露予有關醫生的目的，

明顯是與收集該資料的目的直接有關。

ÿ保障資料第3原則規定如下：

“

如無有關的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，個人資料不得用於下列

目的以外的目的-

(a)在收集該等資料時會將其使用於的目的，或

(b)直接與（a)段所提述的目的有關的目的。”

(4)考慮到上述第3原則的規定和上述事實，本委員會認爲警署

的行爲並無違反保障個人資料的有關法例規定。

(5)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第58 (1) (d)及58 (2)條有以下與

本案有關的規定：

“58罪行等

(1 )爲-
. ÿ鲁

(d)任何人所作的不合法或嚴重不當行爲，或不誠



實的行爲或舞弊行爲的防止，排除或糾正（包

括懲處）；⋯而持有的個人資料，在以下情況

下獲豁免而不受第6保障資料原則及第18(1)
(6) (b)條的條文的管限⋯

(2)凡-

(a)個人資料是爲第（1)款所提述的目的而使用

(不論該等資料是否爲該等目的而持有），及

(b)第3保障資料原則的條文就該等使用而適用

便相當可能會損害該款所提述的任何事宜，

則該等資料獲豁免而不受第3保障資料原則的條

文所管限⋯”

15. 根據上述的規定，如果使用個人資料的目的是爲防止，排除或

糾正不合法行爲，嚴重不當行爲，不誠實行爲或舞弊行爲，該使用目的

可獲豁免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管限，就是說無需該個人資料當事人的同

意，而該目的亦無需要與當初收集該資料的目的直接有關。

16. 警署透露有關資料予醫生，正如上述，目的是爲要找出上訴人

不出席聆訊的原因，確實是因病或身體狀況不適合出席，而不是假稱患

病，不誠實地逃避聆訊，本委員會認爲這目的也是爲要防止或排除上訴

人的不誠實行爲。因此，上述第58條的規定適用於本案。警署的做法，

獲豁免受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管限。

17. 基於上述理由，本委員會認爲專員不進一步調查上訴人的投訴

的決定，正確無誤。本委員會駁回上訴。

零、
！

行政上訴委員會主纟梁紹中


